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

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

五次会议审议的《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公司担保范围的议

案》相关事项，我们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

监发[2005]120）号文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要求，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认真负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对公

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了解：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，

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,527,916.25万元

人民币，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。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子公司

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

形。公司本次增加担保事项是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审议的，既兼顾了

公司实际发展、经营决策的高效要求，又满足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。

同意公司本次增加担保范围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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